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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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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occupationaI health） 是对工作场所内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

素及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估、预测和控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是预防和保护劳

动者免受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影响和危险，使工作适应劳动者，促进和保障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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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是影响工作场所内员工、临时

工作员工、合同方人员、访问者和其他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条件和因素(标准条款  

3.11)。换句话说，职业健康安全是指防止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发生职业性伤害和

健康危害，保护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安全与健康。

职业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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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

10:47 10



是指存在于工作场所或接触特定职业相伴随，对从事该职业活动

的劳动者可能造成健康损害或者影响的各种危害。

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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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施工生产环境和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影响身体健

康的因素（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等）。

有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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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从事特定职业或接触特定职业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耿易遭受职业危害

和易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可能

导致对他人健康构成危害的特殊生理或病态状态。

职业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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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相关知识

10:47 14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里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

职业病及其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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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种类（十类132种）《职业病目录》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13种)：矽肺、煤工尘肺、石棉肺、哮喘、过敏性肺炎等。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11种)：放射性皮肤疾病、放射性甲状腺疾病等。

◆职业中毒(60种)：铅、汞、锰、镉及其化合物中毒，硫化氢、一氧化碳、苯、甲苯、三氯乙烯

等中毒等。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7种)：中暑、高原病、航空病、手臂振动病、激光所致眼病等。

◆职业性传染病 (5种)：炭疽、艾滋病（限于医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等

◆职业性皮肤病 (9种)：接触性皮炎、电光性皮炎等。

◆职业性眼病 (3种)：职业性白内障、电光性眼炎。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4种)：噪声聋、铬鼻病、牙酸蚀病、爆震聋。

◆职业性肿瘤 (11种)：苯所致白血病、石棉所致肺癌等。

◆其他职业病 (3种)：，金属烟热、滑囊炎（限于井下工人）、股静脉血栓综合征、股动脉闭塞

症或淋巴管闭塞症（限于刮研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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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禁忌症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

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

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

在该状态下接触某些职业性危害因素时可导致下列情况：①使原有疾病病情加重。②诱

发潜在疾病。③影响子代健康。④对某种职业危害因素易感，较易发生该种职业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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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职业禁忌

                                粉尘：肺结核、肺病、伴肺功能损害的疾病

                                苯系物：贫血及凝血障碍疾病等

                                噪声：听力损失、耳聋、高血压、心脏病

                                高温：高血压、糖尿病等

                                有毒有害作业：未成年人、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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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多，患病数量大

职业病危害分布行业广，中小企业危害严重

职业病危害流动性大、危害转移严重

职业病具有隐匿性、迟发性特点，危害往往被忽视

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影响长远

职业病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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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1年12

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

修正，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

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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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以保护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为宗旨，规定了我国在预防、控制和

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中的各种法律制度。

该法律确定的职业病防治法律关系主体有：政府卫生及相关行政部门，产生职业病

危害的用人单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以及承担职业卫生检测、体检和职

业病诊断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单位等四方。法律明确了上述四方之间的行政和民事

法律关系，并分别规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法律地位、法律责任。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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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确立了我国职业病防止所采取的“控制职业病危害源头、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分类管理、综合治理”的策略；明确了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

职责和义务；突出了劳动者健康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规定了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职

业病防治监管中的职责；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职能以及各法律关系主体违反

《职业病防治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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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与标准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高毒物品目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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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二、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三、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对需要复

查和医学观察的劳动者，应当按照体检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观察。

四、用人单位应当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五、用人单位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应当及时组织进行健康检

查和医学观察。

用人单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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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体检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通知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用人单位对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

按照体检机构的要求安排其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

七、职业健康检查应当根据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类别，按《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

的规定确定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  需复查时可根据复查要求相应增加检查项目。

八、职业健康检查应当填写《职业健康检查表》，从事放射性作业劳动者的健康检查应

当填写《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

用人单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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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现职业病?

最有效就是做职业性体检

就业前体检 :  发现职业禁忌症

在岗体检 :  早发现可疑职业病、禁忌症

离岗体检 :  证明在职期间有无得职业病或损害

用人单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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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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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个人的危害：一旦患上职业病，往往很容易使患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致残、致死，

慢性职业病往往需要终身治疗，治疗和康复费用昂贵。

2、对企业的危害：职业病人逐年不断累积的医疗和康复费用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负担，

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企业必须承担职业病患者的治疗康复费用，甚至被罚款）

3、对国家的危害：由于职业病患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直接影响到我国人口素质和劳

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病的危害

10:47 30



职业病预防策略

找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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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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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危害因素
一、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有害

因素

二、 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三、 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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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因素：主要包括生产性粉尘，生产性毒物。有的为原料，有的为中间产品，有

的为产品。常见的有氯、氨等刺激性气体，一氧化碳、氰化氢等窒息性气体。较长时间

飘在空气中的各种粉尘，如滑石粉、石棉尘、电焊烟尘等。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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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性因素：包括各种异常气象条件：如夏天进行高温作业等；低温：如石蜡成型

的冷酷；生产性机械声：如球磨机、粉碎机等发出机械噪声；振动：如锻锤，风锤等；

非电离辐射：如高频电磁场、电焊等产生的紫外线；电离辐射：如工业探伤用的  X 射

线。

3. 生物性因素：主要指细菌，寄生虫或病毒等能引起的与职业有关的疾病的生物性有

害因素。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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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等。如劳动时间过长。

2. 精神（心理）性职业紧张。多见于新工人或新装置投产试运行生产不正常时，所产

生的紧张心理。

3. 劳动强度过大或生产定额不当。

4. 身体个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如光线不足使视力紧张。

5. 长时间不良体位或使用不合理的工具等。

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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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环境中的因素：如头部受长时间太阳辐射而发生中暑。

2. 厂房建筑或布局不合理：如车间布置不当、厂房矮小、狭窄；设计时没有考虑必要

的卫生技术设施，如通风、换气或照明等。

3. 环境污染因素：如氯碱厂泄露氯气，处于下风侧的无毒生产岗位的工人，吸入了氯

气等。

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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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危害因素的危害与预防

一、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及预防

二、 生产性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三、 物理性职业健康的危害及预防

四、 异常气象条件对职业健康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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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粉尘对人体有多方面的不良影响。粉尘进入肺泡后，肺泡内的巨

噬细胞视粉尘为异物将其吞噬，导致一系列复杂的肌体反映，促使肺组织纤维化，使受

影响的肺泡逐渐失去换气功能而“死亡”，当有大量肺泡“死亡”时，最终导致尘肺病，

人将感到胸闷、呼吸困难，尤其是二氧化硅能引起严重的尘肺。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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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防尘有两套方法，即以湿式作业为主的防尘措施方法和以干法生产条件下采取

的密闭、通风、除尘措施办法。

3. 另外还有一些辅助性防尘措施，入风巷道，回风巷道设水幕，同时接触粉尘的工人

必须配用防尘口罩。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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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性毒物主要经过吸入，由呼吸道进入肺循环；经皮肤吸收，进入体循环；经口

腔进入血液循环。

2. 毒物进入血液循环后，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出汗、腹痛、腹泻、头晕、流涎等症

状，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心动过缓、昏迷等严重症状。

生产性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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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防毒主要通过工艺改革，密闭通风净化系统；局部排气罩；以及排除的气体需

要净化达到降低毒物的危害。

4. 个人防毒主要有：穿防护服、防护鞋、戴防护帽、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等基本防护

措施，同时可以配戴防毒面具、防护口罩。

生产性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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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时间地接触噪声导致听力阔值升高，造成不可逆性的噪声性耳聋。长时间接触振

动，造成振动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2. 微波、红外线、紫外线、激光、电离辐射等各种射线对人体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

导致辐射病、白血病时有发生，对家庭造成严重影响。

3. 工业防辐射主要是控制辐射源。主要有：时间防护、距离防护，用夹有细金属丝和

涂银的织品做屏蔽窗帘、帷幔、工作服、风帽等“可塑性”的屏蔽。个人防护主要有：

穿防护服、防护鞋、戴防护镜等措施。

物理性职业健康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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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温、高湿、高寒、高气压、高风速等等都属于异常气象条件。高温、高湿，所产

生的条件会使人大量排汗，电解质失去平衡，体内聚集的热量无法及时排除，体温过高，

对人体的呼吸、循环、消化、

泌尿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低温使人易患感冒、肺炎、肾炎、肌痛、关节炎等。

2．对于异常气象条件的防护主要是防暑降温。具体方法有隔热、通风和个体防护。可

以穿防护服、戴防护手套等。

异常气象条件对职业健康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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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脑力劳动的危害因素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力密集的“办公室”型脑力劳动将取代传统的体力密集型

劳动。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来组织和操纵生产过程；存在职业病危害较大的作业甚至可以

采用遥控进行生产，为改善职业卫生状况提供了许多有利作业条件。但高度机械化生产

和先进的流水作业，也带来了快节奏和工作单调、对技术素质的要求高形成精神高度紧

张、职业心理负荷大、脑力疲劳等问题。

脑力劳动型职工的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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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办公室久坐，能引起腰骶部负担过重，臀部肌肉、血管、神经，受压迫可导致腰痛、肢体麻木、

血压升高、便秘、痔疮等疾病。长期使用电脑，会造成颈椎不适、干眼症等情况的发生。

3. 由于办公室密闭，加上大量电子办公设备及装修材料产生污染物，使室内空气质量恶劣，易引

起“不良大楼综合症”。用脑过度、精神紧张、体力劳累，还能引起人体机能减退，并发失眠症、

焦虑症、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专家分析具体原因，认为脑力劳动者的作业属静态作业，能量消

耗水平不高，却容易疲劳，不易恢复；高的脑力负荷导致心理紧张，长期的不良情绪可诱发肌肉

骨骼疾病。

脑力劳动型职工的职业危害

10:47 45



首先，多做运动，运动量不宜过大。散散步，举举手做做伸展运动，就能收到

很好的效果。

其次，改善办公室工作环境，可以避免长时间固定体位所导致的不良影响。如

椅子的高度要适宜，当你坐在椅子上敲击键盘时，肘部和键盘的连线应与地面

平行，过高或过低都会带来额外的负担。

 再次，显示器要比视线低一点，可以避免脖子上扬，导致颈部疼痛。

如何避免办公室职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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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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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输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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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传染病之一，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2006年国务院公布《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明确血防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多年来，各地逐步建立完善“政府主导、

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血防工作机制，国土、水利、农业、卫生计生和林业等部门

按照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共同推进防治工作。截至目前，全国12个流行省

份中上海、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5省（区、市）达到消除状态，450个流行县中

有215个县达到消除状态。全国血防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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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原国家劳动总局曾就职工因工作、生产需要接触血吸虫疫水而患血吸虫病，

作出比照因工待遇处理的规定。《血吸虫病防治条例》规定：因工作原因感染血吸虫

病的，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待遇；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血吸虫病病人，不属于工伤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对未参加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的人员因防汛、抗洪抢险患血吸虫病的，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定

解决所需检查、治疗费用。目前，对于农垦、水利等长江流域涉水行业职工因职业暴

露感染血吸虫病的职工，应当按照《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规定予以保障。

关于因公感染血吸虫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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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职业病目录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动态调整的工作机制，紧密

结合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实际，注重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工伤保险承受能

力相适，并向生产一线作业人员倾斜，严格遵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或剂量反映关系、有一

定的暴露人群、有可靠的医学认定方法、通过限定条件可明确界定职业人群和非职业人群

等职业病遴选原则。

下一步，我委将根据职责分工，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血吸虫病对涉水职工健康危害、职业

人群界定、数量分布等情况的调查研究，探讨将血吸虫病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可

行性，切实保障涉水职工、血防工作人员等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关于将血吸虫病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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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知识
什么是血吸虫病
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血吸虫病是怎样传播的
血吸虫病的临床表现
血吸虫病患者诊断基本方法
个人防护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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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又叫裂体吸虫，寄生在宿主静脉的扁形动物。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在

钉螺体内寄生并发育，再从钉螺体内跑出来，遇到入水的人和家畜（牛、羊等）

血吸虫幼虫马上钻入皮肤（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侵入体内，引起发烧、拉肚

子、肝脾肿大等，严重危害了人、家畜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就是血吸虫病。

什么是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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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有一种叫“钉螺”的螺蛳，外形呈圆锥，就想一个小的螺丝钉，因此得名。

表面有纵肋者称肋壳钉螺，壳长约 10 毫米，宽约 4 毫米，生存于湖沼或水网地

区；壳面光滑者，比肋壳钉螺稍小，长、宽分别约 6 毫米和 3 毫米，在山丘地

区多见。钉螺是水陆两栖动物，尤其喜生活在“冬陆夏水”的洲滩，因此，在生

产生活中，如果看到这类地方，潮湿的、芦苇很多的，就应离它远点，不要去接

触那里的水和植物。

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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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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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成虫寄生在人或哺乳类动物体内，交配后产生大量虫卵。这些虫卵一部分

随粪便排出体外，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繁殖成尾蚴。钉

螺在有水环境中，释放出成千上万条尾蚴到水表面，这种水就叫疫水。如果人或

哺乳动物接触了疫水，尾蚴钻入体内变为童虫，进而发育为成虫，定居在肠系膜

血管内，交配产卵。

血吸虫病是怎样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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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来没接触疫水的人在疫水里洗手或劳动就会发生急性血吸虫病感染，被感

染部位几小时后有明显的黄豆大小丘疹，红、痒，但不痛。一般会在 40 天左右

出现畏寒、高烧、腹泻、头昏，肌肉、关节痛等症状，严重者如不及时抢救还可

导致死亡。多次接触疫水或急性血吸虫病没有完全治愈，都可转为慢性血吸虫病，

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大便带血等轻微症状，严重者大便中带有红白冻子，时

间一长，则有乏力、肝脾肿大等症状。急、慢性血吸虫病没有及时彻底治疗，可

发展成晚期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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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血吸虫病流行区的人，只要接触过疫水，并出现皮疹、发烧、肚子疼、

拉肚子、身体消瘦，四肢无力等症状时，都应到当地医院作全面检查。检查的内

容有两个：一个是抽血化验，另一个是检查大便。血检阳性为血吸虫病临床病人，

粪检检测到血吸虫卵为血吸虫病确诊病人，都应该及时治疗。

血吸虫病患者诊断基本方法

10:47 58



有血吸虫的地区生产作业必须接触疫水时，应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常用的方法有：

涂擦防护药剂，比如防蚴灵；穿戴防护用具，如长筒胶鞋、胶皮手套等；饮用自

来水或井水，如在疫区野外作业急需用水，可采取加热或药物杀虫等办法处理疫

水；改水改厕；口服预防药，在接触疫水后一定时间内，按医生建议口服“蒿甲

醚”、“青蒿琥脂”、“吡硅酮”等药品。

个人防护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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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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